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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1995年，曾用名称有“南宁三元物业发展

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林业开发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木业集团有限公司”，最终于 2007

年 8月变更为“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

有工程的厂区占地面积 323471.4m2（约 485亩），建厂伊始主要以生产中密度纤维板产

品为主，总生产规模为年产 8万立方米；公司于 2017年启动技改项目，淘汰 4条年产 8

万立方米的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新建 1条年产 30万立方米均质刨花板生产线，即现

有工程；现有工程于 2018年建成，已建成有生产车间（主车间、削片间、筛选间、刨

片间等）、制胶车间、能源中心、原料贮存设施（露天料场、原料棚等）、成品库、污水

处理站、办公楼、职工宿舍楼及生活区相应配套设施，生产规模为年产 30万立方米均

质刨花板。现有工程已于 2019年 3月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广西丰林木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历史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手续合法完备。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胶车间的甲醛原料一直由南宁广元化工有限公

司供应。南宁广元化工有限公司已被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成为其全资子

公司，本次技改将拆除南宁广元化工有限公司原有生产车间厂房及 2条银触媒氧化法甲

醛生产线，在原址新建 1条银触媒氧化法甲醛生产线及配套生产车间舍设备，生产规模

保持不变，将甲醛产品浓度由 37%提高至 44%；淘汰现有制胶车间 1台容积为 25m3和

1台容积为 12.5m3反应釜，新增 2台 40m3的反应釜，利用甲醛生产线甲醛产品在制胶

车间生产胶粘剂，胶粘剂产品全部供应年产 30万立方米均质刨花板生产线使用。

2 环境质量现状结论

（1） 环境空气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本项目所在区域南宁市为环境空气不达标区。补充监测的 TSP浓度满足《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 NH3、甲醇、甲醛浓度满足《环境影响评价

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附录 D 其他污染物空气质量浓度参考限值要求；

NMHC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详解》推荐值。臭气浓度无环境质量标准，

仅作为环境本底值。评价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总体能满足环境功能区要求。



（2） 地表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区域纳污水体八尺江河段补充监测结果表明，除 CODCr、BOD5外，其他监测

因子可以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Ⅳ类标准；八尺江河段超标原因

为区域市政污水管网尚未完善，沿线居民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八尺江，周边现状

农田使用化肥农药的灌溉水流入所造成。

（3） 地下水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监测结果表明，厂区下游平乐村民井的地下水水质满足《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水质标准。

（4） 声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现状监测期间，项目所在区域的昼夜噪声监测值均达到《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类标准的要求。

（5） 土壤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现有厂区内土壤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限值要求；

厂区周边现状农用地土壤监测点各监测因子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风险筛选值要求；项目区域土壤满足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要求，区域土壤现状污染风险低。

（6） 生态环境现状评价结论

项目所在区域为南宁市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基地规划范围，为人类活动干扰频繁

区。评价区范围内现状正处于大力开发阶段，周边现存农用地以种植蔬菜、玉米等经济

作为为主。评价区无国家保护的珍稀濒危动、植物种类和自然保护区等特殊生态敏感区。

3 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1）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估算模式，本次评价为二级

评价，不需要进一步预测；本项目甲醛生产线采取尾气焚烧处理措施，制胶车间反应尾



气引入甲醛生产线尾气焚烧处理系统，尾气焚烧处理系统外排的污染物满足相应排放标

准要求；预测结果表明项目厂界外污染物贡献浓度均满足相应的环境质量标准要求，本

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本项目选址位于南宁市中国—东盟国际物流基地现有厂区内的大气环境影响是可

以接受的。

（2）地表水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技改项目定员在现有工程人员中调配，无新增定员；技改

项目不新增外排废水量，因此项目排水不会对区域地表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3）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在对项目污水管道、污水处理构筑物和污泥池等可能产生地下水影响的各项途径均

进行有效预防，在确保各项防渗措施得以落实，并加强维护和厂区环境管理的前提下，

可有效控制厂区内的废水污染物下渗现象，避免污染地下水，因此项目不会对区域地下

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4）噪声影响分析

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鼓风机、各类泵等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预测结果

表明，技改项目产生的噪声经厂房隔声、设备减震等措施后，与现状背景值叠加后的预

测值在东、西、北三面厂界噪声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 类标准要求；紧邻银海大道的南面厂界可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

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4 类标准要求。项目运行噪声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对居民生活影响不大。

（5）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固废主要为废催化剂、员工生活垃圾、反渗透膜。废催化剂主要为废

银催化剂，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其废物类别为 HW50，废物代码为 261-171-50，

厂区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暂存，定期由生产厂家上门更换并运走，进行回收再生利用。

项目危险废物收集、运输直至安全处置全过程必须符合《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



以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要求以及规定。员工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

门清运。反渗透膜属一般固体废物，更换后由厂家回收。

综上，评价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可得到妥善处置，对所在区域的环境影响较小。

（6）土壤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在原厂址上技改，建设场地内的生态环境也以人造景观植被为主，泄漏的

污染物短期内对人群健康安全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大。因此，建设单位需要加强填

埋场的安全监管，完善事故应急方案，在出现泄露事故时能迅速处理。防止事故对区域

土壤环境及人群健康造成重大影响。

（7）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为在原厂址上技改，技改区域周边为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建成

厂房，所在区域生态敏感性为一般，不涉及特殊生态敏感区和重要生态敏感区。本技改

项目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较小。

（8）环境风险分析

本项目实施后最大可信事故为生产过程中甲醇、甲醛的加入环节和储罐区甲醇、甲

醛等物料的泄漏。

在项目发生甲醇、甲醛储罐泄漏最大可信风险事故的情景下，丰林集团人员及周围

650m的工厂及居民的影响较严重。建设单位应加强储罐区的风险管理，事故发生 10min

内对泄漏裂口封堵完毕，快速疏散以厂区为中心，下风向 650m范围内的人群，避免事

故对周边环境敏感点造成重大影响。

泄漏事故排放历时越长，影响范围越大，对环境质量和人体健康的危害越大；泄漏

停止后，随着时间的延长，污染物在环境中的浓度逐渐下降，但仍会在一定范围内超标。

综上所述，企业应严控事故排放，尽可能的采取减小事故排放源强的措施，并缩短

排放源的排放时间，加强事故应急处理，在建设单位落实好报告书提出的风险防范措施

和加强管理的要求后，项目事故的环境风险可防可控。



4 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结论

（1）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甲醛生产线及制胶车间反应尾气均通过经尾气焚烧处理系统处理后排放，处

理后的废气可达标排放，生产区的无组织废气通过增强密封性，加强设备管理等措施减

少无组织排放,罐区采用氮封、加强密封等措施减少无组织排放，经预测厂界污染物浓度

可达标，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可行。

（2） 地表水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生产用水全部进入产品中，无排放，地面拖洗水经过滤后作为工艺水回用，

设备内部清洗水可作为后续生产工艺使用，设备冷却水经冷却塔处理后循环回用，罐区

喷淋水进入循环水池处理后回用，初期雨水经初期雨水收集池收集后用于丰林生产原料

增湿，生活污水依托丰林厂区地埋式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达标排放，污水防治

措施可行。

（3）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

运营期针对不同防渗要求的区域，防渗工程设计按照污染防治分区，选择相应的防

渗方案，可达到建筑防渗涉及规范的要求，污染防治区制定防止污染物流出边界的措施。

正常生产过程中应加强巡检及时处理污染物跑、冒、滴、漏，同时应加强对防渗工程的

检查，建立地下水污染监控制度和环境管理体系、制定监测计划，同时建立风险事故应

急响应，风险事故状态下应采取封闭、截流措施，减少对地下水污染。项目地下水污染

防治措施可行。

（4）噪声防治措施

本项目运营期各种设备的噪声声压级在 75~95dB(A)之间。建设单位将噪声源置于

室内并采取减振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噪声源强。经过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处理后，项目噪

声源对周围敏感点的影响不大，噪声防治措施可行。



（5） 固体废物防治措施

本项目甲醛及制胶生产过程产生的固废种类较为简单，使用的废催化剂银放置厂区

危废暂存间贮存后，由厂家回收利用；员工产生的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收集处置，反

渗透膜更换时由厂家回收，最终达到固体废物的零排放。经过以上措施的处理，本技改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将得到有效处理，固体废物防治措施可行。

（6）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本项目针对使用的原料及产品的特点，主要考虑液体物料泄漏对土壤环境的影响；

按照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对区域进行硬化防渗，同时建立风险事故应急响应，风险事故

状态下应采取封闭、截流措施，减少漫流对周边土壤的污染。项目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可

行。

5 环境影响经济损益分析

本技改项目环境经济损益系数大于 1，说明本技改项目拥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社会

效益。项目污染物通过环保设施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较现有项目有所减少，环保投资

不仅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还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环境效益。在经济可承受范围内，各环

保治理措施较大程度地减少向环境排放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等污染物，最大限度的减

轻对周围环境的污染，对保护当地水体、环境空气、生态环境及人群健康，具有更大的

环境效益。项目所采取的环保措施在经济、技术上是合理可行的，符合经济与环境协调

发展的原则。

6 环境管理与监测计划

本项目投产后，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及本报告书要求，落实环境管理与

环境监测计划，强化基地建设、招商及承租企业的设计、建设、运营等环境管理；定期

进行环境监测，尤其是严格落实地下水监测计划，并强化环境风险监控和防范措施，避

免发生污染。

同时，应制定完善基地的准入条件或环保规范，并应组织专家进行审查，修改和完

善后，形成正式的规范文件，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和园区管委会备案。凡进入



基地的企业，都必须与基地签署相应协议和合同，对规范的各条款的落实和执行，以及

双方的环保责任和义务作出约定。

本项目需设专职环保部门，负责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同时按相关规定对废水、

废气和固废排污口进行规范化设置。

7 评价结论

本项目符合国家、地方的相关产业政策，同时与相关环境功能区划具有很好的符合

性，经本评价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治理后均可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可行，经过技改

后，各类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对环境影响较小。建设单位必须严格遵守“三同时”

的管理规定，切实保证本报告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在投入使用后，应加强对设

备的维修保养，确保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本次评价认为只有在项目设计、施工和投产

运行中切实落实本报告书提出的各项要求后，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本技改项目的建设

是可行的。


